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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研擬我國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標準，以作為基層護理人員的護理能力標準，護

理校院培育學生之參考和醫療院所對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要求標準之依據。本研究透過 10

位護理專家的焦點團體座談、7位護理專家的問卷效度測定和 122位 Delphi專家兩回合的問

卷調查，最後達成 124項的護理能力共識。本次所研擬完成之我國護理能力標準中，除了 ICN

的 96項全部納入之外，還增加了 28項。其中有 25項的可行性低於 4分，因此建議未來可以

透過護理課程加強護理倫理、批判性思考和跨領域專業知識的教導，以使基層護理人員能擁

有國際標準的護理能力。 

關鍵詞：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 

 

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velop the general nurses’ competencies guideline in Taiwan. Based 

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curriculum of nursing colleges can be modified, and nursing practices in 

clinical setting can be standardized. Literature review, focus group discussion and Delphi study 

research designs be utilized to develop the general nurses’ competencies guideline. All experts 

accepted 124 nursing competencies. This had same ICN 96 and another adds 28. The general 

nurses’ competencies guideline feasibility have 25 items under 4 score, so suggest nursing 

curriculum will improve nursing ethic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aramedica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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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國際護理協會(ICN)提出一般護理人員國際護理能力標準架構，同年 6月於哥本哈

根舉行 ICN年會時，會中進行護理能力標準專題研討，並提到希望所有會員國均能發展自己

國家的護理能力標準。 

提供病患護理照護之護理人員是否具備應有的護理能力標準，對護理照顧品質影嚮甚鉅

（Western,1994），因此護理人員之護理能力程度應受專業主管所關心。我國對於護理能力的

研究甚少，近十年只有研究生的碩士論文發表和教育部委託對技職體系畢業生的護理能力進

行研究外，目前臺灣地區並沒有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的標準。為與國際護理接軌，我們必

須訂定我國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的標準，讓護理人員有一個可依循的標準，同時讓我國的

護理人員能被國際其他國家接受，並得到共同認證和獲得執照的核發。 

 

研究目的 
1.研擬我國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標準。 

2.提供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標準，以供護理校院培育學生之參考。 

3.做為醫療院所對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要求標準之依據。 

 

文獻探討 

一、能力(competence)： 

所謂能力(competence)是指一組範圍廣泛才能(ability)的總稱，可視為一個人的特徵

(DeBack & Mentkowski, 1986)；Boss(1985)及 Fearon(1998)認為能力除包括知識及技能外，

更重要的受到認知的影響，因其會因情境而有所變化，故具可變性(transferability) (Archibald 

& Bainbridge, 1994; Kershaw, 1980; 于，1991)。楊(民 78)則認為能力係指從事工作時，個人

所具備之知識、技能、態度、經驗、重要價值觀、理解力等行為特質而言，亦指成功地執

行某一任務(task)，並且達到所要求的水準所需的知識、技能或態度。能力是一種證實有效

運用知識、技術和判斷的表現程度(ICN，1997)。能力是標準(standard)的同義字(Australian 

Nursing Council Inc，2000)。能力是一種證實有效運用知識、技術和判斷的表現程度(ICN，

1997)。 

能力是經由學習過程而獲得知識與技能，一般所指的能力都屬於已經發展出來或表現

出來的實際能力。能力是指個人在從事某項工作時所呈現在知識、技能及態度等方面之行

為特質，它是學者用來評鑑護理教育成果的指標之一（徐曼瑩、鍾聿琳、陳彩鳳、郭素珍、

林綺雲等，1993）。 

在教育領域中通常對能力的描述，是依據學習的結果(learning outcome)。在管理階層及

健康照護提供者，對能力的描述，傾向與個人職業角色的表現有關。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00)對有關工作角色的能力描述，分為三個不同層次：(1)

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是指無論組織中的層級或角色為何，所有工作人員被期望具有較

廣泛、一般性的能力；(2)階層能力(level competence)是指在特定的層級或年資所具有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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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3)特殊工作能力(job-specific competence)是指最詳細、專一的能力。 

護理文獻中，一致認為「能力」是由許多要素合成，也就是所謂「整體要大於局部的

總合」。護理界對能力的定義：是指工作中執行護理角色所需達到的一種標準，能力會反映

在下列幾方面：(1)知識、瞭解及判斷力。(2)技能方面：認知、技術、人際關係。(3)個人屬

性。 

二、護理能力(nursing competence) 

有關護理能力的分類和內容，從相關文獻中得知：Waters, Chater, Vivier, Urrea & 

Wilson(1972)將護理能力分為：問題解決；工作範圍和對工作態度三部份。Mclane(1978)將

護理能力分成：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從事研究；對所提供之護理服務能盡忠職守，負全責；

促成改變；從事教育工作；將護理理念應用到護理實務上；提供人性化的護理等七類。

Schwirian(1978)發展一個 6D量表，將護理能力分成六大主要內容：領導；重症護理；教導

與協調；計劃與評值；人際關係與溝通和專業發展等，後來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2001)發表之護生護理能力也分成這六大類。Kramer(1981)曾就大學護理的專業能力

提出見解，她認為大學護理教育應培養畢業生五項專業能力：能在醫院及社區衛生機構中

提供民眾所需的照護；能擔任初級的管理領導者；能在社區、學校與醫院中為民眾提供促

進健康與維護健康的服務；能提供教導與諮詢的服務；能負起預防及篩檢疾病的責任。

Lurie(1981)則認為護理能力應強調執行健康評估、生理檢查、健康教育諮詢、轉介等能力。 

Jackson, Head及Moore(1984)認為護理能力之範圍應涵蓋護理過程的應用外，尚應包括

溝通、與團體健康照顧系統互動、個人與專業成長等能力。Buckenham(1988) 認為護理能

力應由臨床、管理、人際關係、教導及行政等方面來看，並將護理人員的角色功能分為五

方面：臨床能力；管理能力；人際關係的能力；教導能力；行政能力等。美國國家護理聯

盟(NLN, 1990)、台灣護理學會(1985)、鍾聿琳、白淑碧、郭素珍、林綺雲、陳美滿(1993)都

同意護理能力應包括六部分：照顧能力；溝通能力；自我與專業成長能力；管理能力；教

學能力和研究能力。譚蓉瑩(1999)除了同意護理能麗英包括上述六項能力外，建議將批判性

思考能力從研究能力中獨立出來，並另外列入護理人員的第七項護理能力。 

ICN(2001)訂定之一般護理人員護理能力項目包括三大類，17大項和 96小項：1.專業、

倫理、法律實務：責任、倫理實務、法律實務；2.提供照護和處置：主要照護原則、照護提

供、照護提供─評估、照護提供─計畫、照護提供─執行、照護提供─評值、照護提供─治

療性溝通和人際關係、照護管理─安全的環境、照護管理─專業間之健康照護、照護管理─

授權及督導；3.專業發展：專業的提昇、品質促進、繼續性教育。 

綜合以上，護理能力基本上應包括：護理過程中依病患所需的各項護理活動，促進專業

發展、領導、教學、研究能力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座談法和 Delphi專家預測法，首先將國內外文獻(Waters, Chater, 

Vivier, Urrea & Wilson, 1972；Mclane, 1978；Schwirian, 1978；Kramer,1981；Lurie, 1981；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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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 Moore, 1984；Buckenham, 1988；NLN,1990；ICN, 2001；台灣護理學會, 1985；鍾聿

琳、白淑碧、郭素珍、林綺雲、陳美滿, 1993；譚蓉瑩, 1999)中所列之護理能力進行彙整，共

彙整出 252項。於焦點團體座談會前，本研究小組將 252項進行分類，一種以 ICN的護理能

力分類為架構、一種以 NLN的分類為架構，另一種則由本研究小組重新設計。 

本研究小組設計的架構分成九類，包括：照護能力(69項)、溝通/協調能力(38項)、學習

/教學能力(33項)、行政管理能力(26項)、團隊合作能力(11項)、自我及專業成長能力(33項)、

研究能力(12項)、科技應用能力(8項)和法律/倫理素養(22項)等。各類亦給予操作性定義：1.

照護能力─係指能評估、計劃、執行和評值個案的健康問題及需要，並經過護理過程獲得改

善的能力；2.溝通/協調能力─係指利用觀察、傾聽的技巧，有效的與個案、照顧者、家屬及

醫療團隊同仁溝通協調的能力；3.學習/教學能力─係指能主動參與同儕學習活動，並能依個

案、家屬或學生的需要給予教導的能力；4.行政管理能力─係指具有規劃、組織、人員管理、

領導和控制等行政管理能力；5.團隊合作能力─係指能認清自己在醫療團隊中的角色，並與

其他團隊合作的能力；6.自我及專業成長能力─係指能自我評價工作績效，不斷充實自己並

參與專業組織、協助專業發展的能力；7.研究能力─係指能發現問題、查詢資料、計劃執行

及運用研究成果的能力；8.科技應用能力─係指能強調邏輯思維，應用科技及資訊的能力；

9.倫理/法律素養─係指具備倫理和法律知識，並能遵守規定和規範。 

由研究者邀請十位專家，其中包括 7位臨床護理專家、3位護理學者專家，進行焦點團

體座談。經過三小時的充分討論，決議採用 ICN的護理能力分類為架構，將本研究小組所彙

整的 252項護理能力與 ICN的 96項護理能力進行比較和增修訂。完成問卷初稿前，將 ICN

的護理能力英文版委請一位具博士學位並精通中、英語之專家進行翻譯。問卷初稿完成後，

由 10位焦點團體座談之專家中選出 7位進行專家效度之檢定，依各指標之重要性、適切性、

清晰度進行評分，採 4分量表，重要性從非常重要到非常不重要，以 4-1給分，適切性從非

常適用到非常不適用，以 4-1給分，清晰度由非常明確到非常不明確，亦以 4-1給分。最後

取重要性 CVI值達 0.71以上之項目予以保留，另在適切性及清晰度方面，則依專家意見進行

適度修改，擬訂完成德爾菲專家意見調查問卷表。本問卷表共有護理能力 108項。 

Delphi專家以滾雪球方式由焦點團體座談之專家，每人推薦 15位，扣除相同名單，共選

擇了 122位專家。於 92年 3月及 6月進行第一回合及第二回合德爾菲專家調查，請專家群對

各項護理能力之重要性和可行性分別評分。採 5分量表，重要性從非常重要到非常不重要，

以 5-1給分；可行性從非常可行到非常不可行，亦以 5-1給分。第一、二回合各寄發出問卷

122份，第一回合回收 105份，回收率 86.07%，以重要性平均值達 4分以上的項目予以保留，

並依專家之意見針對指標項目進行修改及增訂，最後共列出護理能力 124項。再進行第二回

合的 Delphi專家調查，第二回合回收 106份，回收率 86.89%。最後以重要性平均值達 4分以

上的項目予以保留，確立了我國一般護理人員的護理能力共 124項。 

問卷回收後進行編碼、譯碼和電腦輸入後，以 SPSS 10.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描述性統計部分以平均值、標準差進行，推論性統計部份以 chi-square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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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Delphi專家基本屬性(詳見表一) 

由表一可知，本研究之 Delphi專家皆為女性；年齡以 46-50歲(26.0%)最多，其次依序

為 51-55 歲(23.1%)及 41-45 歲(22.1%)；學歷以碩士最多(60.2%)，其次為博士 (34.0%)；服

務單位以醫院最多(56.6%)，其中醫學中心 36.8%、區域醫院 17.0%、地區醫院 2.8%，學校

次之(42.5%)，衛生單位僅有 0.9%；學校部分以副教授最多(16.0%)，其次為教授 13.2%，醫

院部分，督導有 22.6%、主任 15.1%、副主任 9.4%；在服務年資方面，以 26-30年最多(24.0%)，

其次為 21-25年(20.2%)；以機構所在地來分，北區最多(71.7%)，其次為南區(15.1%)、中區

(10.4%)和東區(2.9%)。 

二、我國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標準項目(詳見表二) 

我國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標準項目共有 124項，其內容為： 

(一)專業、倫理、法律實務 

1.責任(8項)：(1)能為個人的專業判斷和行動負責；(2)能瞭解個人專業角色和能力的限制；

(3)當護理照護需求超越個人專業領域或能力時，能照會其他專科或專業領域的醫護人

員；(4)當個人或團體的需求超越護理執業範疇時，能照會其他專科或專業人員；(5)能以

慎重嚴謹的態度執行護理業務；(6)能確實負起照護業務之責任；(7)能清楚個人職務上的

角色定位；(8)對護理專業具有使命感。 

2.倫理實務(14 項)：(1)能依據我國的護理倫理規範執業；(2)能重視倫理決策的時效性；(3)

能扮演保護人權的代言人角色；(4)能尊重個案知的權利；(5)能確保執業過程中取得資訊

的保密及安全性；(6)能尊重個案在護理和健康照護中有選擇的權利；(7)能提供個案於照

護各層面均有自主的機會；(8)能尊重個案隱私權；(9)能了解自我信仰與價值觀對提供照

護的影響；(10)能尊重個案的價值觀、習俗和信仰；(11)能針對不同文化之需求提供合宜

的照護；(12)能適當的預防可能危及個案安全、隱私或尊嚴的照護措施；(13)能察覺執行

護理業務的不安全因素，適時的反應並處理，以確保安全的結果；(14)執行業務能考量個

案最大利益。 

3.法律實務(5項)：(1)熟知護理與健康照護相關的法律規章；(2)能依據相關法規執行護理業

務；(3)能依照全國與地方性的政策及標準程序執行護理業務；(4)能辨識違反護理執業法

律或專業行為規範之行為，並採取有效行動；(5)能知道如何查詢執業上相關的法律知識。 

(二)照護的提供與管理 

1.主要照護原則(12 項)：(1)能應用相關知識於護理實務；(2)能有效整合相關的研究結果和

實證於護理實務上；(3)能發起和參與護理及健康照護變革的討論；(4)能應用批判性思考

和問題解決技巧在照護工作中；(5)能應用正確的判斷和決策過程於專業領域和照護上；

(6)對提供的照護有合理的解釋能力；(7)能安排工作優先順序與作有效的時間管理；(8)能

瞭解擔任代言人的角色及功能與執行的過程；(9)能作為個案與家庭在面臨適應健康改

變、失能和死亡時的諮詢者與協助者；(10)能正確提供清楚簡潔的訊息；(11)能確保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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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正確的訊息；(12)在照護過程中能注意個案安全。 

2.提供照護和處置 

(1)健康促進(14 項)：能瞭解全國有關健康照護之政策方向；擁護對參與健康政策發展之權

利；能與其他專業人員分工合作；能從多元健康決定因子的整體觀點來看個人、家庭和

社區；能有系統的完成個案整體性健康評估；能參與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活動的推動；

能應用社會相關資源於健康促進和健康教育；能以行動促進個案、家庭和社區力行健康

生活型態；能提供相關健康訊息予個案、家庭和社區，以促進健康和復健；能瞭解並評

估傳統治療方法；能支持個案發展及維持獨立生活技能，並提供教育相關措施；能確認

護理過程中健康教育的成效；能運用多樣化的教與學策略於健康促進實務；能評值個

案、家庭和社區維護健康之認知與學習情形。 

(2)照護提供─評估(5 項)：能正確執行有系統的健康評估(能深入評估個案之生理需求、能

深入評估個案之心理需求、能深入評估個案之社會需求、能深入評估個案之靈性需求)；

能正確分析、解釋及記錄資料；能採用多元、完整的資料收集技巧；在照護過程中能持

續評估個案病情變化情形；能正確確立病人的健康問題。 

(3)照護提供─計畫(11項)：能和個案/照護者共同擬定照護計畫；能依個案的狀況照會相關

的健康照護團體成員；能確認個案或參與照護者在同意照護時得到足夠訊息；當個案或

參與照護者在決策需要支持或有能力限制時，能為其尋找恰當代言人；能依個案需求之

急迫性，建立照護計劃之優先順序；能確認預期目標達成及評值的時間表；能定期檢視

並修訂照護計畫；能正確詳實書寫照護計劃；能善用社會資源，發展個案及其家屬之照

護計劃；能規劃個案照護的長短期目標(包括住院和出院)；能針對臨終個案之心理及靈

性需求，提供適當照護計劃。 

(4)照護提供─執行(8項)：能執行獨特性或個別性照護，以達預期結果；執行護理工作時，

儘可能與個案維持夥伴關係；執行護理工作時，儘可能與個案維持專業關係的分際；能

正確完整記錄所執行的各項處置；能有效處理非預期性或快速變化的病況；能有效處理

急診和災難情況；在戰爭和衝突情境中，能掌握倫理決策和照護的優先性及挑戰；能提

供安全的照護。 

(5)照護提供─評值(4 項)：能依據護理計劃目標，定期評值個案病情進展；能與個案/照護

者共同檢視預期結果的進展；能利用評值資料適時調整照護計劃；能依評值結果擬定後

續照護計畫。 

(6)照護提供─治療性溝通和人際關係(8項)：能透過適當的溝通與人際技巧，與個案及照護

者建立治療性關係；能以符合個案需求方式，提供正確、完整之健康資訊；確保給予個

案/照護者的訊息適當且清楚；能適切回應個案/照護者的疑問和問題；能以鼓舞的方式與

個案/照護者溝通；能有效及適當的使用資訊科技於護理照護中；能瞭解遠距醫療、電傳

護理的發展及在實務中實際應用的情形；能幫助或提供個案處理身、心、靈與社會等問

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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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照護管理 

(1)安全的環境(8 項)：能運用品質保證和風險管理的策略，創造並維持一個安全的照護環

境；能運用適當評估工具，以辨識照護環境中現存和潛在的危險；能應用相關醫療照護

原則，確保治療的安全性；能正確執行感染控制；能與相關單位溝通和記錄有關環境安

全的考量；能提供或維護有益病人安全之照護系統；教育病人及家屬參與安全照護；能

建構或遵行有效的病人安全維護機制。 

(2)跨專業間之健康照護(6項)：能有效地應用跨專業領域的知識；能與跨專業醫療照護團隊

建立並維持建設性工作關係；能透過合作關係，有效率的對跨學科團隊做出貢獻；認同

健康照護團隊成員角色與技能之價值；能與健康照護團隊成員共同擬訂有關個案的醫療

照護決策；能與健康照護團隊成員共同檢視和評價照護成效。 

(3)授權及督導(5項)：授權他人時，能符合其能力和實務領域；在督導授權他人的照護工作

時能採用支持性策略；授權與他人時，能維持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能應用問題解決技巧

處理照護及管理相關事務；能給予被督導者適時的鼓勵。 

(三)專業發展 

1.專業的提昇(8項)：(1)能提昇並維護專業形象；(2)能致力於專業護理實務之提昇與發展；

(3)能重視有助於護理發展的研究，提昇照護水準；(4)能致力創新及提昇護理照護技巧；

(5)在提供健康照護過程中展現出協調者或領導者的角色；(6)能推展護理理念及護理政

策；(7)能以科學的觀點探討護理問題/議題；(8)能促進護理國際化並提昇護理的能見度。 

2.品質促進(4項)：(1)評價護理實務品質時，能運用實證資料；(2)能參與品質管理過程並提

出建設性意見；(3)能協助建立護理品質監測指標；(4)能應用護理品質指標監測結果，改

善護理照護問題。 

3.繼續性教育(4項)：(1)能瞭解定期檢視自我工作的必要性；(2)能採取行動以滿足繼續教育

的需求；(3)能終身學習；(4)能致力參與/協助學生和同仁之教育和專業發展。 

本研究討論如下 

雖然有 25項之護理能力項目的可行性被評在 4分以下，但其重要性都被評在 4分以上，

因此其可能只是因為目前的基層護理人員無法達成，並不表示其不應該列入，此 25項應該是

我們未來在護理課程規劃時應列入，並且要積極訓練和加強培養的護理能力項目。。 

本次研究所規劃完成的我國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中，有97項與 ICN之項目一致(將 ICN

之能正確解釋個案相關資料及其對提供安全照護的安全性，分成 2 項)，有 31 項是我國另外

增訂的項目；而 ICN 的護理能力項目中有 20 項的可行性低於 4 分，不過此重要性都在 4 分

以上，只是部分專家認為以我們目前的護理教育內容和現今之臨床護理人員的能力表現，恐

無法達成此標準，因此可行性較低。 

我們要走到國際，就必須要與國際同步，未來的護理教育應該更積極的培養護理人員能

具有國際的護理能力標準，尤其在倫理實務、主要照護原則、健康促進和跨專業之健康照護

上的能力需要再加強。未來可以透過護理倫理課程的加強、增加批判性思考的內容和跨領域

專業的知識，以使基層護理人員能擁有國際標準的護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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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德爾菲專家基本資料                                      N=106 

 10

變項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女 106 100.0 
年齡   

31-35歲 5 4.8 
36-40歲 18 17.3 
41-45歲 23 22.1 
46-50歲 27 26.0 
51-55歲 24 23.1 
56-60歲 5 4.8 
61歲(含)以上 2 1.9 
Miss 2  

教育程度：   
大學 6 5.8 
碩士 62 60.2 
博士 35 34.0 
miss 3  

服務單位：   
學校 45 42.5 
大學     35      33.0 
技術學院      6       5.7 
專科      4       3.8 
衛生單位 1 0.9 
醫院 60 56.6 
醫學中心      39 36.8 
區域醫院      18 17.0 
地區醫院      3  2.8 

服務年資：   
1-5年 7 6.7 
6-10年 14 13.5 
11-15年 8 7.7 
16-20年 14 13.5 
21-25年 21 20.2 
26-30年 25 24.0 
31年(含)以上 15 14.4 
Miss 2  
所在地：   
北區 76 71.7 
中區 11 10.4 
南區 16 15.1 
東區 3 2.8 
學校職稱：(n=45)   
教授 14 13.2 
副教授 17 16.0 
助理教授 5 4.7 
講師 9 8.5 
臨床職稱：(n=60)   
主任 16 15.1 
副主任 10 9.4 
督導 24 22.6 
護理長 5 4.7 
護理師 2 1.9 
副院長 1 0.9 
特助 1 0.9 
護理部顧問 1 0.9 



表二、我國基層護理人員護理能力標準項目 
平均值(標準差)  (N=106)

內    容 
重要性 可行性 

Ⅰ .專業、倫理、法律實務  
1.1責任(8) 

1.能為個人的專業判斷和行動負責 4.90(0.34) 4.55(0.62)

2.能瞭解個人專業角色和能力的限制 4.87(0.37) 4.42(0.63)
3.當護理照護需求超越個人專業領域或能力時，能照會其他專科或
專業領域的醫護人員 

4.86(0.35) 4.47(0.64)

4.當個人或團體的需求超越護理執業範疇時，能照會其他專科或專
業人員 

4.78(0.55) 4.38(0.74)

5.能以慎重嚴謹的態度執行護理業務 4.94(0.23) 4.54(0.59)

6.能確實負起照護業務之責任 4.78(0.64) 4.42(0.77)

7.能清楚個人職務上的角色定位 4.71(0.61) 4.31(0.75)

8.對護理專業具有使命感 4.78(0.58) 4.09(0.82)

1.2倫理實務(14)   

1.能依據我國的護理倫理規範執業 4.91(0.29) 4.37(0.69)

2.能重視倫理決策的時效性 4.70(0.48) 3.90(0.69)

3.能扮演保護人權的代言人角色 4.73(0.45) 3.95(0.75)

4.能尊重個案知的權利 4.90(0.31) 4.29(0.69)

5.能確保執業過程中取得資訊的保密及安全性 4.89(0.40) 4.42(0.66)

6.能尊重個案在護理和健康照護中有選擇的權利 4.88(0.33) 4.34(0.65)

7.能提供個案於照護各層面均有自主的機會 4.84(0.37) 4.06(0.62)

8.能尊重個案隱私權 4.98(0.14) 4.59(0.57)

9.護理人員能了解自我信仰與價值觀對提供照護的影響 4.66(0.48) 3.97(0.67)

10.能尊重個案的價值觀、習俗和信仰 4.85(0.36) 4.20(0.65)

11.能針對不同文化之需求提供合宜的照護 4.73(0.49) 3.75(0.73)

12.能適當的預防可能危及個案安全、隱私或尊嚴的照護措施 4.89(0.35) 4.27(0.64)
13.能察覺執行護理業務的不安全因素，適時的反應並處理，以確
保安全的結果 

4.94(0.23) 4.37(0.65)

14.執行業務能考量個案最大利益 4.71(0.70) 3.90(0.86)

1.3法律實務(5)   

1.熟知護理與健康照護相關的法律規章 4.90(0.31) 4.13(0.73)

2.能依據相關法規執行護理業務 4.94(0.23) 4.36(0.71)

3.能依照全國與地方性的政策及標準程序執行護理業務 4.81(0.42) 4.23(0.71)
4.能辨識違反護理執業法律或專業行為規範之行為，並採取有效行
動 

4.89(0.32) 4.03(0.69)

5.能知道如何查詢執業上相關的法律知識 4.69(0.72) 4.14(0.83)

II.照護的提供與管理    

2.1主要照護原則(12)   

1.能應用相關知識於護理實務 4.96(0.19) 4.58(0.58)

 11



2.能有效整合相關的研究結果和實證於護理實務上 4.83(0.38) 3.75(0.73)

3.能發起和參與護理及健康照護變革的討論 4.54(0.57) 3.44(0.81)

4.能應用批判性思考和問題解決技巧在照護工作中 4.86(0.38) 3.99(0.68)

5.能應用正確的判斷和決策過程於專業領域和照護上 4.92(0.31) 4.22(0.70)

6.對提供的照護有合理的解釋能力 4.83(0.38) 4.23(0.61)

7.能安排工作優先順序與作有效的時間管理 4.92(0.31) 4.44(0.63)

8.能瞭解擔任代言人的角色及功能與執行的過程 4.66(0.51) 3.76(0.75)
9.能作為個案與家庭在面臨適應健康改變、失能和死亡時的諮詢者
與協助者 

4.76(0.47) 3.87(0.73)

10.能正確提供清楚簡潔的訊息 4.88(0.33) 4.35(0.68)

11.能確保病人得到正確的訊息 4.78(0.67) 4.25(0.83)

12.在照護過程中能注意個案安全 4.93(0.43) 4.54(0.66)

2.2照護提供   

2.2.1健康促進(14)   

1.能瞭解全國有關健康照護政策方向 4.78(0.41) 3.92(0.66)

2.擁護對參與健康政策發展之權利 4.67(0.49) 3.59(0.83)

3.能與其他專業人員分工合作 4.85(0.39) 4.38(0.64)

4.能從多元健康決定因子的整體觀點來看個人、家庭和社區 4.70(0.50) 3.86(0.65)

5.能有系統的完成個案整體性健康評估 4.88(0.36) 4.31(0.67)

6.能參與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活動的推動 4.78(0.44) 4.14(0.67)

7.能應用社會相關資源於健康促進和健康教育 4.76(0.45) 4.03(0.72)

8.能以行動促進個案、家庭和社區力行健康生活型態 4.71(0.48) 3.79(0.69)

9.能提供相關健康訊息予個案、家庭和社區，以促進健康和復健 4.78(0.41) 4.14(0.71)

10.能瞭解並評估傳統治療方法 4.22(0.57) 3.36(0.66)

11.能支持個案發展及維持獨立生活技能，並提供教育相關措施 4.71(0.52) 4.02(0.68)

12.能確認護理過程中健康教育的成效 4.75(0.43) 4.23(0.59)

13.能運用多樣化的教與學策略於健康促進實務 4.73(0.51) 4.08(0.70)

14.能評值個案、家庭和社區維護健康之認知與學習情形 4.68(0.60) 3.95(0.75)

2.2.2評估(5)   

1.能正確執行有系統的健康評估 4.93(0.25) 4.56(0.61)

(1)能深入評估個案之生理需求 4.82(0.71) 4.61(0.58)

(2)能深入評估個案之心理需求 4.76(0.73) 4.05(0.76)

(3)能深入評估個案之社會需求 4.74(0.74) 3.95(0.81)

(4)能深入評估個案之靈性需求 4.70(0.78) 3.71(0.88)

2.能正確分析、解釋及記錄資料 4.91(0.29) 4.49(0.65)

3.能採用多元、完整的資料收集技巧 4.85(0.36) 4.31(0.70)

4.在照護過程中能持續評估個案病情變化情形 4.92(0.27) 4.52(0.59)

5.能正確確立病人的健康問題 4.91(0.29) 4.40(0.64)

2.2.3計畫(11)   

 12



1.能和個案/照護者共同擬定照護計畫 4.87(0.34) 4.27(0.67)

2.能依個案的狀況照會相關的健康照護團體成員 4.86(0.35) 4.23(0.71)

3.能確認個案或參與照護者在同意照護時得到足夠訊息 4.80(0.53) 4.21(0.68)
4.當個案或參與照護者在決策需要支持或有能力限制時，能為其尋
找恰當代言人 

4.72(0.61) 3.91(0.68)

5.能依個案需求之急迫性，建立照護計劃之優先順序 4.92(0.28) 4.44(0.63)

6.能確認預期目標達成及評值的時間表 4.83(0.40) 4.28(0.69)

7.能定期檢視並修訂照護計畫 4.89(0.32) 4.34(0.65)

8.能正確詳實書寫照護計劃 4.88(0.36) 4.43(0.69)

9.能善用社會資源，發展個案及其家屬之照護計劃 4.75(0.47) 4.02(0.65)

10.能規劃個案照護的長短期目標(包括住院和出院) 4.82(0.41) 4.27(0.70)

11.能針對臨終個案之心理及靈性需求，提供適當照護計劃 4.85(0.39) 3.99(0.69)

2.2.4執行(8)   

1.能執行獨特性或個別性照護，以達預期結果 4.87(0.34) 4.38(0.64)

2.執行護理工作時，儘可能與個案維持夥伴關係 4.76(0.56) 4.29(0.76)

3.執行護理工作時，儘可能與個案維持專業關係的分際 4.85(0.39) 4.56(0.60)

4.能正確完整記錄所執行的各項處置 4.93(0.25) 4.60(0.55)

5.能有效處理非預期性或快速變化的病況 4.89(0.32) 4.24(0.66)

6.能有效處理急診和災難情況 4.83(0.42) 4.08(0.68)

7.在戰爭和衝突情境中，能掌握倫理決策和照護的優先性及挑戰 4.74(0.50) 3.53(0.71)

8.能提供安全的照護 4.85(0.61) 4.49(0.72)

2.2.5評值(4)   

1.能依據護理計劃目標，定期評值個案病情進展 4.90(0.34) 4.54(0.59)

2.能與個案/照護者共同檢視預期結果的進展 4.86(0.38) 4.28(0.70)

3.能利用評值資料適時調整照護計劃 4.89(0.32) 4.43(0.63)

4.能依評值結果擬定後續照護計畫 4.82(0.58) 4.34(0.72)

2.2.6治療性溝通和人際關係(8)   

1.能透過適當的溝通與人際技巧，與個案及照護者建立治療性關係 4.91(0.28) 4.57(0.55)

2.能以符合個案需求方式，提供正確、完整之健康資訊 4.89(0.32) 4.42(0.65)

3.確保給予個案/照護者的訊息適當且清楚 4.85(0.36) 4.49(0.56)

4.能適切回應個案/照護者的疑問和問題 4.90(0.31) 4.49(0.61)

5.能以鼓舞的方式與個案/照護者溝通 4.81(0.42) 4.36(0.64)

6.能有效及適當的使用資訊科技於護理照護中 4.75(0.46) 4.12(0.70)

7.能瞭解遠距醫療、電傳護理的發展及在實務中實際應用的情形 4.47(0.57) 3.55(0.79)

8.能幫助或提供個案處理身、心、靈與社會等問題的方法 4.78(0.53) 4.06(0.75)

2.3照護管理   

2.3.1安全的環境(8)   
1.能運用品質保證和風險管理的策略，創造並維持一個安全的照護
環境 

4.81(0.44) 4.08(0.70)

2.能運用適當評估工具，以辨識照護環境中現存和潛在的危險 4.88(0.33) 4.3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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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應用相關醫療照護原則，確保治療的安全性 4.88(0.33) 4.50(0.65)

4.能正確執行感染控制 4.91(0.29) 4.52(0.64)

5.能與相關單位溝通和記錄有關環境安全的考量 4.82(0.43) 4.40(0.67)

6.能提供或維護有益病人安全之照護系統 4.90(0.29) 4.52(0.59)

7.教育病人及家屬參與安全照護 4.81(0.54) 4.36(0.70)

8.能建構或遵行有效的病人安全維護機制 4.79(0.53) 4.25(0.77)

2.3.2跨專業之健康照護(6)   

1.能有效地應用跨專業領域的知識 4.64(0.50) 3.63(0.75)

2.能與跨專業醫療照護團隊建立並維持建設性工作關係 4.76(0.45) 4.14(0.79)

3.能透過合作關係，有效率的對跨學科團隊做出貢獻 4.69(0.49) 3.81(0.79)

4.認同健康照護團體成員角色與技能之價值 4.75(0.43) 4.28(0.74)

5.能與健康照護團隊成員共同擬訂有關個案的醫療照護決策 4.77(0.45) 4.19(0.72)

6.能與健康照護團隊成員共同檢視和評價照護成效 4.78(0.44) 4.18(0.70)

2.3.3授權及督導(5)   

1.授權他人時，能符合其能力和實務領域 4.79(0.41) 4.26(0.57)

2.在督導授權他人的照護工作時能採用支持性策略 4.81(0.39) 4.36(0.59)

3.授權與他人時，能維持自己的責任和義務 4.85(0.36) 4.42(0.60)

4.能應用問題解決技巧處理照護及管理相關事務 4.85(0.36) 4.44(0.62)

5.能給予被督導者適時的鼓勵 4.77(0.58) 4.48(0.54)

III.專業發展   

3.1專業的提昇(8)   

1.能提昇並維護專業形象 4.92(0.27) 4.49(0.57)

2.能致力於專業護理實務之提昇與發展 4.91(0.29) 4.30(0.64)

3.能重視有助於護理發展的研究，提昇照護水準 4.88(0.33) 4.12(0.67)

4.能致力創新及提昇護理照護技巧 4.86(0.37) 4.19(0.67)

5.在提供健康照護過程中展現出協調者或領導者的角色 4.80(0.45) 4.19(0.69)

6.能推展護理理念及護理政策 4.83(0.38) 4.04(0.72)

7.能以科學的觀點探討護理問題/議題 4.84(0.40) 4.09(0.72)

8.能促進護理國際化並提昇護理的能見度 4.74(0.54) 3.75(0.85)

3.2品質改善(4)   

1.評價護理實務品質時，能運用實證資料 4.88(0.33) 4.18(0.66)

2.能參與品質管理過程並提出建設性意見 4.87(0.34) 4.41(0.67)

3.能協助建立護理品質監測指標 4.86(0.38) 4.48(0.65)

4.能應用護理品質指標監測結果，改善護理照護問題 4.88(0.34) 4.39(0.68)

3.3繼續教育(4)   

1.能瞭解定期檢視自我工作的必要性 4.87(0.34) 4.46(0.62)

2.能採取行動以滿足繼續教育的需求 4.89(0.35) 4.57(0.53)

3.能終身學習 4.92(0.27) 4.54(0.59)

4.能致力參與/協助學生和同仁之教育和專業發展 4.87(0.37) 4.44(0.63)
 


